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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约稿暂行规定（修订稿） 

 

一、 目的  

为增强特色栏目、优势学科栏目影响力，扩大优质学术论文稿源，

不断提高我校学报学术质量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二、 约稿人员、方式、对象和程序 

1.约稿人员：编辑部责任编辑，编委会成员，校内外学者、优秀

审稿专家等。 

2.约稿方式：电话约稿、信件约稿、邮件约稿、参加学术会议约

稿、直接拜访约稿、通过编委约稿、委托他人约稿等。 

3.约稿对象：国内外著名专家、学者，本科院校教授（含特聘教

授），其他科研单位的正高职称人员，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（文章

需为省级以上重点非教研项目成果）和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（文章需

为国家级、教育部项目成果）。 

4.约稿程序：由约稿人以某种形式向约稿对象约稿，约来的稿件

经学术不端检测合格后送交其他审稿专家审读，编辑部综合审稿人审

读意见后报主编审批决定。 

三、 约稿版面费用及报酬 

所约稿件经终审刊发，免收版面费；并给予所约稿件的作者



1000~2000 元稿酬示谢。如果所约稿件的作者为国内外著名专家、学

者，稿酬可适当增加。 

四、约稿经费的支付 

1.学术出版中心统计、核实学报每期刊发的约稿信息，编制约稿

酬金表； 

2.约稿酬金表包括作者姓名、工作单位、约稿文章标题等，报分

管领导签批； 

3.分管领导签批后，报财务处进行报销手续； 

4.对于国内外著名专家、学者的稿酬增加，应请示分管领导签批； 

5.每期签批一次。 

五、其他 

1.为完成学校制定的工作任务而执行的约稿，学术出版中心免收

版面费，但不给予奖励性稿酬。 

2.本校在读博士在学报发表文章，属于导师省级以上重点基金项

目成果的，免收版面费。 

六、本规定由学术出版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安徽理工大学学术出版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